
知识产权申请工作流程

办公地点：行政北楼 409 办公电话：85866915

办公人员：邱国霞、刘迪 邮箱：xtb@njupt.edu.cn

教师登录科研系统点击“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申请审批”，

右上角点击“新增”，按照知识产权申请审批要求在线填写

并提交二级单位审核。

二级单位科研秘书打开科研系统后点击“知识产权”→“知

识产权申请审批”，查看“申请待学院审核”的知识产权，

并根据知识产权申请审批要求进行审核。

提交人及时查看审核状态，根据审核意见进行修改，待“学校审核通过”后，

凭系统生成的《南京邮电大学职务知识产权披露审批表》联系代理机构。

产业合作处根据知识产权申请审批要求进行审核。

通过

通过

不通过

通过

获得受理通知书后，提交人登录科研系统“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申请审批”中找到该

知识产权，点击“申请信息入库”，上传受理通知书并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后提交审核。

产业合作处审核知识产权申请信息。

获得授权通知书后，提交人登录科研系统“知识产权——专利”中找到该知识产权，

点击“授权信息入库”，上传授权证书并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后提交审核。

产业合作处审核知识产权授权信息。

不通过

代理机构修改并完善申请材料后，由提交人在智慧校园——办事

大厅提交学校印章使用申请，学院审核通过后产业合作处审核。



知识产权申请审批要求：

1、知识产权申请由排名最前的教师提交申请审批。

2、若选择快速预审，需要委托我校招标且在专利代理机构精准服务保障名

单中的代理机构，在申请审批时需同时提交知识产权负责人签字的《申请快速预

审服务承诺书》。

3、共同申请专利时，专利负责人需携带《共同申请知识产权承诺书》、依

托项目的合同书到仙林校区行政北楼 409 办公室办理《共同申请专利协议书》盖

章手续。在提交申请审批时，请将上述材料的扫描件作为其他附件上传到科研系

统中。

4、委托非我校招标过的代理机构时，请将知识产权负责人签字、代理机构

盖章的《南京邮电大学职务专利申请承诺书》扫描件作为其他附件上传。

5、财政资助项目声明是专利作为纵向项目结项时的依据。如该专利为纵向

项目产出，请选择相应的项目类型，同时须填写上级下达的项目编号（不是校内

立项编号）和具体的项目名称，否则请选择“无”。

6、未在科研系统提交申请审批或者提交申请审批的日期在专利受理通知书

发文日之后的专利视为“未经学校同意”，该专利不计算科研业绩点、不计算高

质量科研发展贡献分，学校不支付专利年费。


